






干财购罚决[2021]1号

余干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江西睿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：
当事人：江西睿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地  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泾口乡泾口街274号
按照《余干县财政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专项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》文件的要求，经检查，你公司被检查项目存在以下问题：
项目名称一：余干县 2020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机电设备采购（编号：JXRC-2020-YGK005）存在问题：
中标公告未将项目详细清单、分项单价进行公示。
项目名称二：余干县2020年河湖划界服务采购（编号：JXRC-2020-YGK003）存在问题：
中标公告未将项目详细清单、分项单价进行公示。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条例第八条的规定。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 六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责令限期改正。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余干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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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余干县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21日印发



